


第八条办学特点： 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树立

“德育为本， 匠艺为真，特色为径， 传承创新” 办学理念， 乘

承“德塑人生， 艺行天下”校训，以立德树人、 能力为重、 服

务需求为办学宗旨，立足南阳， 服务河南经济建设。 积极深化

内涵建设，培育特色专业品牌，走“规范化、 精细化、 特色化”

发展之路，努力朝着国内知名、 特色凸显的高水平高职院校建

设目标砥砺前行。

第三章组织机构及职责

第九条学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制定招生政策和

计划，讨论决定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宜。

第十条学校招生就业处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，

具体负责组织和实施招生日常工作 。

第十一条学校纪委负责对招生工作全过程进行监督。

第四章招生专业、 计划及招生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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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招生专业： 玉器设计与工艺、 首饰设计与工艺、

艺术设计、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、 动漫设计、 视觉传达设计、 雕

刻艺术设计、 电子商务、 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、 健身指导与管

理、 音乐表演、 新能源汽车技术、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、 大数据

技术、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、 电梯工程技术、 应急救援技术、 安

全技术与管理。

第十三条学校招生计划严格按照省教育厅审核批准的统招

计划数执行,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以省招生管理部门公布为准

。 招生计划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公布： 一是由省招生管理部门按

规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布； 二是通过学校网站、 公众号等形式向

社会公布 。
—



第十四条招生对象： 具有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的2026

年应届中职毕业生。

第五章录取规则

第十五条学校招生工作在省招生委员会统一组织下进行，

执行“学校负责、 教育考试院监督” 的规定，本着公平、 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以考生考试成绩为基本依据，综合衡量考生德智

体美劳各方面素质， 择优录取。

2.严格按照各招生主管部门的录取政策实施。学校实行

“专业清” 的录取原则， 考生志愿优先，根据专业计划数，

第十六条录取规则

1.按照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有关规定， 坚持“公

正、 公开、 公平、 择优” 原则。

按

— 3

第十七条学校对考生的身体健康要求，执行教育部等部门

联合下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 和有关补

充规定。 对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参加高考体检的考生，不予办理

照投档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择优录取，先录第一志愿考生，若第

一志愿录取后未完成计划，再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第二志愿的考

生，依次类推， 直至完成专业计划； 对所报专业志愿未被录取，

若服从专业调剂，则调剂到招生计划尚未完成的专业，若不服

从专业调剂，则作退档处理；对于同专业类别投档成绩相

同的考生，按照语文·英语（合卷）、数学、专业课、专业基础

课成绩依次排序择优录取。

录取手续。

—



第十八条学校同意执行省教育行政部门、 招生考试主管部

门有关加分或降分投档的政策规定。

第十九条录取结果按照教育部要求和省教育行政部门规定

的形式公布，考生也可登录学校网站查询 。

第六章 收费标准、 学生资助政策

第二十条按照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

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的通知》 (豫发

改收费 (2020〕 456号) 文件规定，学校各专业学费收费标准

如下：文史类专业： 3700元/年 。生、 理工类专业： 4200元/年·生

、 艺术类专业： 6000元/年·生。

住宿费： 570元/人·年 (6人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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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奖学金、 助学金

1.奖学金： 对各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奖学

金， 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0元； 家庭经济困难的品学兼优

学生可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， 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元。 学

校奖学金， 根据成绩和操行考核表现评定，分为一、 二、 三等，

奖励标准分别为每生每年1000元、 800元和500元。

2.助学金：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助学金， 资助

标准按困难程度确定，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700元； 全日

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， 每生每年3700元。

3.服兵役学费资助： 自主择业的退役士兵，按政策规定，

—



可申请学费减免， 减免标准按所学专业的收费标准执行。 学生

在校或毕业后应征入伍，可申请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，每

人每年最高20000元； 在校生入伍的，退役复学后可申请学费

减免， 减免标准按所学专业的收费标准执行，每人每年最高

20000元 ，

第二十二条助学贷款：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在入学前到

生源所在地县 (区)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

款，也可在入学后向高校申请高校国家助学贷款。 每生每年最

高可申请助学贷款20000元 。

第七章新生报到、 资格复查和学历证书

第二十三条被我校录取的新生， 须持录取通知书和有关证

件， 按学校要求和规定期限到校办理入学手续。如因故不能按

时报到者， 需及时与学校学生工作部联系， 书面办理请假手续

并附相关证明。 请假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两周。 未经请假或请假

未被批准者， 逾期未报到，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，

第二十四条新生入学后，学院按照河南省教育厅的统一部

署对新生资格进行复查。 对存在弄虚作假或其他违纪违规行为

的考生， 以及身体健康状况不符合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

作指导意见》 要求的考生， 将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
第二十五条此次招生考试录取的学生， 按照录取专业的培

养方案安排教学，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， 修完教学计划规定

内容，成绩合格， 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， 按照教育部及我省有

关文件规定执行学历证书发放事宜，由学校颁发普通全日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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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科毕业证书，学校名称为南阳工艺美术职业学院。

—




